中 山 市 国 土 资 源 局 办 事 指 引

商品房抵押登记备案证明书遗失申请
受理部门：市房地产交易登记管理所合同登记备案股

咨询电话：88833130
一、办理程序：

1、申请人提交申请资料；
2、登记部门审核后发出遗失注销公告；
3、申请人持遗失注销公告到指定报纸上刊登；
4、注销抵押登记备案的可在遗失注销公告期满后持相关资料到登记部门直接办理；（公告期为三十天）
5、补领《商品房抵押登记备案证明》或《商品房合同抵押登记备案权属证书》须在公告期满后办理。（公告期为三十天）
二、所需资料：

1、 《商品房抵押证明遗失登报申请审核表》
2、 已办理抵押登记的《商品房销售登记备案表》正本；

3、 抵押权人金融许可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4、 抵押权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及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办事员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5、 办理注销或补领手续还应提供刊登公告的报纸。
三、办理期限：
自收件次日起 20个工作日内。
四、收费项目及标准（按建筑面积计算）：
房地产产权证明费：（办理注销时收取）
     A、90平方米（含90平方米）以内下              30元/宗

     B、90至150平方米（含150平方米）以下         50元/宗

     C、150平方米至800平方米（含800平方米）以下  100元/宗

     D、800平方米以上                              200元/宗

五、查询网址：

中山市国土资源局在线网站：http://www.zsfd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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